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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一、 
答：運送前安全管制措施 

完成申請程序 

依據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84 條第 1 項之規定，車輛裝載危險物品應遵守之事項，於運送前，廠商貨主運送

危險物品，應備具危險物品道路運送計畫書及物質安全資料表向起運地或車籍所在地公路監理機關申請核發

臨時通行證，該臨時通行證應隨車攜帶之，其交由貨運業者運輸者，應會同申請，並責令駕駛人依規定之運

輸路線及時間行駛。 

裝載與安全設備之規定 

車頭及車尾應懸掛布質三角紅旗之危險標識，每邊不得少於三十公分。  

裝載危險物品車輛之左、右兩側及後方應懸掛或黏貼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其內容及應列要項應依規則

之規定。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應以反光材料製作，運輸過程中並應不致產生變形、磨損、褪色及剝落等

現象而能辨識清楚。 

裝載危險物品罐槽車之罐槽體，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檢驗合格，並隨車攜帶有效之檢驗（查）合格證明書。 

運送危險物品之駕駛人或隨車護送人員應經專業訓練，並隨車攜帶有效之訓練證明書。 

裝載危險物品車輛應隨車攜帶未逾時效之滅火器，攜帶之數量比照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十二款有關大貨車

攜帶滅火器之規定。 

應依危險物品之性質，隨車攜帶適當之個人防護裝備。  

裝載危險物品應隨車攜帶所裝載物品之物質安全資料表，其格式及填載應依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訂定之危險

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識規則之規定，且隨車不得攜帶非所裝載危險物品之物質安全資料表。 

運送中之注視事項與安全管制 

行駛中罐槽體之管口、人孔及封蓋，以及裝載容器之管口及封蓋應密封、鎖緊。 

裝載之危險物品，應以嚴密堅固之容器裝置，且依危險物品之特性，採直立或平放，並應綑紮穩妥，不得使

其發生移動。 

危險物品不得與不相容之其他危險物品或貨物同車裝運；裝載爆炸物，不得同時裝載爆管、雷管等引爆物。 

危險物品運送途中，遇惡劣天候時，應停放適當地點，不得繼續行駛。  

裝卸時，除應依照危險物品之特性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外，並應小心謹慎，不得撞擊、磨擦或用力拋放。  

裝載危險物品，應注意溫度、濕度、氣壓、通風等，以免引起危險。 

行經高速公路時，應行駛外側車道，並禁止變換車道。裝載危險物品車輛，行駛路線經高速公路時，接受申

請之公路監理機關應依高速公路管理機關認可之路段、時段核發臨時通行證並以副本分送高速公路管理機關

及公路警察機關。 

停駛或運送後之具體措施 

裝載危險物品車輛停駛時，應停放於空曠陰涼場所，與其他車輛隔離，禁止非作業人員接近。並嚴禁在橋樑、

隧道、火場一百公尺範圍內停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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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載危險物品如發現外洩、滲漏或發生變化，應即停車妥善處理，如發生事故或災變並應迅即通知貨主及警

察機關派遣人員與器材至事故災變現場處理，以及通報相關主管機關。並於車輛前後端各三十公尺至一百公

尺處豎立車輛故障標誌。 
 

二、 
答：本題老師在上課時也已具體說明，依據發展大眾運輸條例與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之相關規定，即可順利

解題。 

評鑑之法源 

依據發展大眾運輸條例第 7 條之規定：「主管機關對大眾運輸之營運及服務應定期辦理評鑑；其評鑑對象、方

式、項目與標準、成績評定、成果運用、公告程序及獎勵基準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故交通

部訂有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下稱本辦法）以具體規範之。 

評鑑之相關事項 

適用對象與辦理機關 

依據本辦法第 2 條一項之規定，本辦法適用之對象，為本條例第二條第二項所列之大眾運輸事業，其營運與

服務評鑑，由下列主管機關分組辦理之： 

市區汽車客運業：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辦理。 

公路汽車客運業：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 

鐵路運輸業：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辦理。 

船舶運送業：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 

載客小船經營業：由船舶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機關辦理；未設航政主管機關之地區，由直轄市、縣 (市) 政

府辦理。 

民用航空運輸業：由中央主管機關辦理。 

評鑑項目 

依據本辦法第 3 條之規定；主管機關辦理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應依據下列評鑑項目及配分標準，訂定

評鑑指標進行考評： 

場站設施與服務：佔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旅客服務品質與駕駛員管理：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公司經營與管理：佔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此外，上述評鑑項目及配分標準，中央主管機關得依不同業態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評鑑列等 

依據本辦法第 9 條之規定；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結果，分別予以列等如下： 

優等：九十分以上。 

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 

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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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等：六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 

丁等：未滿六十分。 

評鑑委員會之設置 

依據本辦法第 5 條一項之規定：「主管機關辦理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應成立評鑑委員會，綜理營運與

服務評鑑事務。」而評鑑委員會之任務，依據本辦法第 9 條之規定，可具體說明如下： 

評鑑執行要點之審議。 

評鑑作業辦理方式之研議。 

評鑑指標及評鑑資料之審議。 

評鑑成績之審定。 

營運與服務評鑑爭議事項之審議。 

營運與服務評鑑研究發展項目之擬訂。 

其他有關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計畫之研議。 

評鑑之效果 

依據本辦法第 11 條之規定：「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結果，得作為主管機關有關大眾運輸路（航）線經營

權、營運虧損補貼計畫及其他大眾運輸獎助計畫審議之參考依據。」 
 

三、 
答：◎請考生注意！ 

本題是這一次考試最大的出題漏洞，因為考生回答基礎之「商港棧埠管理規則」，已經於民國 101 年 8 月 22 日

廢止。出現這一類的題目，就可以知道其實出題老師沒有用心，這一題是非常嚴重的出題疏失，可以認為屬於

重大影響考生權益之部分。 

如果依據已經廢止之商港棧埠管理規則第 69 條之規定：「公私事業機構申請經營棧埠設施，得以約定方式投資

興建或租賃經營。」 

而依據本規則第 70 條之規定；其取得經營權之方式如下： 

以投資興建方式為之者 

公私事業機構投資興建經營棧埠設施者，商港管理機關以採公開招標為原則。但只有一家參與投標或其他為

經營實際需要，得以協議方式辦理。 

以租賃經營方式為之者 

公私事業機構租賃經營棧埠設施者，得由商港管理機關採公開招標或協議方式辦理。 
 

四、 
答：本題在上課時老師有稍微提示過，也具體說明過第 48 條之規定，本題為基礎法條題。 

民用航空運輸業與普通航空運輸業之定義 

依據民用航空法（下稱本法）第 2 條第 11 款之規定；民用航空運輸業，乃指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貨、郵件，

取得報酬之事業。而依據本條第 12 款之規定，所稱普通航空業，乃指以航空器經營民用航空運輸業以外之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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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業務而受報酬之事業，包括空中遊覽、勘察、照測、消防、搜尋、救護、拖吊、噴灑、拖靶勤務、商務專機

及其他經核准之飛航業務。 

經營民用航空運輸業之申請、登記、開業及撤銷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48 條之規定： 

經營民用航空運輸業者，應申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許可籌設，並應在核定籌設期間內，依法向有關機關辦妥

登記及簽訂航空器購買或附條件買賣合約後，申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准，其營業項目包括國際連送業務

者，並應向海關辦理登記，取得證明文件，由民航局核發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證後，始得營業。 

民用航空運輸業自核發許可證之日起，逾二十四個月未開業，或開業後停業逾六個月者，由民航局報請交通

部撤銷其許可後，註銷其許可證，並通知有關機關撤銷其登記。但有正當理由並依規定程序申請核准延展者，

不在此限。 

民用航空運輸業結束營業，應先報請民航局轉報交通部備查，並自歇業之日起三十日內，將原領民用航空運

輸業許可證繳銷，逾期未繳送時，由民航局逕行公告註銷。 

經營普通航空業之申請、登記、開業及撤銷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64 條之規定： 

經營普通航空業者，應申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許可籌設，並應在核定籌設期間內，依法向有關機關辦妥登記、

自備航空器及具有依相關法規從事安全營運之能力，並經民航局完成營運規範審查合格後，申請民航局核轉

交通部核准，營業項目包括商務專機之國際運送業務者，並應向海關辦理登記，取得證明文件，由民航局發

給普通航空業許可證，始得營業。 

普通航空業自民航局發給許可證之日起，逾十二個月未開業，或開業後停業逾六個月者，由民航局報請交通

部廢止其許可後，註銷其許可證，並通知有關機關廢止其登記。但有正當理由，並依規定程序申請核准延展

者，不在此限。  

上稱核准延展期限不得逾六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